
关于广州地区用人单位办理2010年
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年审的通知

各用人单位：

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是我国残疾人就业的重要形式，是社会各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和社会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残疾人就业条例》、《广东省分散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办法》、《广州市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办法》、《广东省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征缴暂行办法》等规定，现将2010年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年审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年审标准：凡本市行政区域内的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民办非企业等各类用人单位，包括外地（外商）驻穗单位，均应按不低于上年度在职职工平均人数（含合同工、临时工）1.5%的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达不到规定比例的，应缴纳相应的残疾人就业保障金（下称保障金）。各用人单位并应按法规规定于每年4月1日起办理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年审。

由于统计部门2009年度相关数据未公布,故2010年征收2009年度的保障金,暂按2008年度全市职工年平均工资45365元的80%（即：36292元）计征,待新数据公布后再行调整。

当年度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的指标按当年实际用工月份计算。安排一名盲人或者一名一级肢体残疾人上岗就业的，按安排两名残疾人就业计算。
二、年审管理

（一）在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等市级职能部门注册登记的用人单位，由市残联办理；
（二）在区工商行政管理局等区级职能部门注册登记的用人单位，统一由市残联组织实施，由市残联驻区年审点办理；

（三）在增城市、从化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等县级市职能部门注册登记的用人单位，由增城市、从化市残联办理；
（四）驻穗中央、省属用人单位的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年审监察由广东省残联委托广州市残联负责办理。
三、以劳务派遣形式用工的：应当由劳务派遣单位履行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或者缴纳保障金的义务。劳务派遣单位可以在劳务派遣协议中与用工单位约定保障金的缴纳事项。

四、网上年审：广州市市属用人单位可选择通过办理或开通数字证书在网上申报的方式办理年审（详情请登录http://www.jyzx.gz.cn/的“网上年审专题”查询）；其他用人单位，自2011年后再逐步扩大适用网上年审方式。
五、请你单位于2010年　月　日前按附件“年审指南”的要求到我会办理2009年度的年审手续。
逾期不办理年审的，视为未安排残疾人就业，我会将依据社保、地税、统计等部门登记的在册人数，核计其应缴保障金、滞纳金，并移交地税部门代征。
附件：2010年广州地区用人单位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年审指南

二〇一〇年三月   日
年审点1地址：荔湾区西湾路85号荔新大厦2楼（地铁5号线西村站D出入口旁，内设停车场）        邮编：510160

电话：86505184，传真：86532402

年审点2地址：越秀区文德南路63号1楼  

邮编：510115

电话：83308316  83307275，传真：83351936

网址：http://www.jyzx.gz.cn/

网址：http://www.jyzx.gd.cn/

办公时间：周一至周五，8:30-12:00，14:00-16:30,4-7月中午一人值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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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时间：周一至周五，8:30-12:00，14:00-16:30，中午不对外办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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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年审地址的公交线路请登陆以上网址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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